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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昨天上午10时50分许，苏赣
榆 01586 号渔船突发大火，14 名船员被
困。危急时刻，如东恒丰水产品有限公司所
属苏如渔运08186号渔船不顾危险前往救
援，最终被困船员获救。随后，苏如渔运
08186号渔船向刘埠渔港返航，把获救人员
送上岸。

“当时我们正在进行海上作业，突然发
现距离我们约2海里的海面上黑烟滚滚，后
来发现有渔船失火了。”苏如渔运08186号渔
船船长钱军介绍，08186号渔船全速前进，近
20分钟后到达失火渔船所在海域。“海上风
大浪急，失火的船上火势冲天、浓烟滚滚，我
们从上风方向靠近失火的船，船员都站在船

头等待救援。浪太大，跟我们一起去的
01885号船靠了两次都靠不上01586号，我
们努力了好几次终于靠上01586号，成功把
人都救到我们船上来。”

确认被救人员安全后，两艘渔船又想方
设法灭火，11826号、02258号渔船也相继赶
到。经过两个多小时奋力救火，失火渔船上
的火被扑灭。

钱军今年47岁，已从事海上作业30年，
苏如渔运08186号船上包括他在内有4人。

“当时大家第一个念头就是救人，后来才觉得
后怕。”钱军介绍，被救人员均衣着单薄，估计
是海上风大，火势蔓延得快，他们来不及整理。

通讯员陈剑 记者杨新明 徐爱银

晚报讯 “谢谢你们，是你们帮助我找回
了妻子。”24日下午6时许，在通州湾遥望港
边防派出所，一名中年男子拉着妻子的手，对
民警和周围的热心人连声道谢。

23日晚上9时许，海门区四甲镇城管中
队队长李剑飞接到队员打来的电话，说队员
林某的妻子赵某于当日下午3时30分在货
隆街南京路走失，至今寻找无果。李剑飞立
即赶到中队，找到当事者了解情况。据了解，
林某的妻子现年58岁，因小脑萎缩，记忆功
能不全，当天下午送亲戚后回家时走失了。

李剑飞在安慰林某的同时，边报警，边组
织队员寻找，并在微信上发布寻人启事。与
此同时，四甲镇党政工作群也发布了寻人启
事。镇机关人员、各村居网格员纷纷行动起
来，加入寻人的队伍。当日深夜，经过民警调
阅监控和仔细研判，初步判明赵某是步行前
往通州湾方向的。据此，民警和热心人连夜

赶往通州湾方向寻找。
24日下午6时许，为寻找妻子几近崩溃

的林某接到了通州湾遥望港边防派出所民警
打来的电话，称一名和寻人启事描述十分相
似的女子被一名好心司机送到了所里，让其
去辨认。林某喜出望外，在同事的陪同下，立
即驱车赶往派出所。

半个小时后，赶到派出所的林某终于见
到了走失26个小时的妻子，夫妻俩激动得相
拥而泣。据了解，24日下午5时30分左右，
在通州环本农场附近，一位好心的公交车司
机发现了独自一人在马路上徘徊的赵某。此
时的赵某已是疲惫不堪，26个小时，她走了
30多公里的路，饥肠辘辘的她被公交车司机
送到了遥望港边防派出所。民警在为赵某端
来热气腾腾的饭菜同时，根据寻人启事上的
联系方式，拨通了林某的电话。

通讯员陆遥

24日7时许，G65包茂高速陕西铜川段
关庄立交桥面，因团雾发生3起交通事故。
现场43车连撞，10多辆车着火。团雾被称
为高速公路上的“流动杀手”，秋冬季为团雾
多发季节，一旦遇上一定要小心。

据不完全统计，雾天发生交通事故的频
率与雾变化的频率基本保持一致，高发时段
主要集中在凌晨6时到上午10时，其中高发
期集中在上午7时至8时。而部分高速路段
沿线由于地势相对低洼，常经过农田、鱼塘、
水沟等，蒸发到空气中的水分分布不均匀，常
常会在局地产生团雾。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团雾会导致能见度的突然变化，对高速公路
交通安全极具危害性。

遇见团雾时，该如何应对？第一，要减速

慢行。进入团雾区域千万要保持冷静，在距
离和车道满足变道条件的前提下，减速驶入
最右侧车道，就近缓慢驶出高速或进入服务
区暂避。在能见度小于200米大于100米
时，时速不超过60公里，当能见度小于100
米大于50米时，时速不超过40公里。同时
应与前车保持正常车距的2至3倍。第二，切
勿急刹。突然进入团雾区域时，很多人下意
识的反应就是一脚急刹。然而，这样容易引
发连续追尾事故。如果不能驶离高速公路，
应选择紧急停车带停车，停车之后需立刻打
开双闪，以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还要将三角
架警示牌放在来车方向150米外，人员迅速
撤离到护栏外，防止发生追尾事故。第三，
注意灯光使用。进入团雾区域，要开启大灯、
雾灯、示廓灯，必要时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
灯。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
在雾里会造成散射，使驾驶员眼前一片雪
白，非常危险。此外，雾天行车，变道、超
车也是大忌。第四，要尽早驶出高速公路。
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团雾，尽量溜边慢慢往前
行驶，一旦有出口或服务区，赶紧驶入服务区
或驶出高速公路。 （来源:国家应急广播）

晚报讯 随着早教观念越来越深入人
心，各种早教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开设，随之产
生的纠纷也时有发生。通州一家早教机构突
然关停，课时费未退还，多名家长维权。昨
天，记者从通州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该院审理
了3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件。

去年12月，家长小吴在通州一家国际早
教中心为孩子报了一年的托班服务和48课
时的早教课，并支付了定金。本打算年后入
学，但受疫情影响，早教中心直到今年5月份
才复课。小吴又根据早教中心要求，在入学
前付清了全部费用。可刚把孩子送去上了3
个月的课，早教中心就毫无征兆地停业了，剩
余的学费也未退还。

蒙受损失的不仅仅是小吴，和她有同样
遭遇的家长有100多位，未退的学费总计达
50多万元。为讨回学费，心急如焚的家长们
纷纷向公安、消协投诉。迫于压力，早教中心
的法定代表人阙某终于出面，其承诺向家长
退款，然而此后却迟迟不予兑现。

无奈之下，小吴及另外两位家长来到通
州法院，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进行维权，要求早

教中心及其法定代表人阙某、股东上海某文化
公司退还学费。对此，上海某文化公司认为，原
股东没有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交租，应该
追加原股东为被告一起承担退款责任。

通州法院审理后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
的，应当按照消费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
付款，并应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
付的合理费用。家长预交全部费用后，早教中
心未提供完服务即停止经营，构成根本违约，
早教中心应当向家长退还剩余教育培训费。

经查，早教中心在2019年12月发生股
东变更，新股东进入后，在欠交房租、拖欠老
师工资的情况下，仍然大肆对外招收学员，学
费也由法定代表人阙某收取，且不能证明收
取的资金去向和用途。因此，早教中心要求
追加原股东承担责任没有依据。据此，通州
法院判决支持家长们的诉讼请求，由早教中
心一次性退还3名原告剩余的教育培训费，
上海某文化公司及阙某承担连带责任。

通讯员吴菊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车辆违停被交警“贴条”，司机不
但不承认错误，竟还在朋友圈里辱骂交警，结
果换来拘留惩处。

近日，女子陈某因在市区中新一路上违
停，被执勤交警张贴了违法停车告知单。她
把违法停车通知单发在朋友圈里，并配上了
恶毒的文字指名道姓对民警及其家人进行侮
辱性谩骂，造成恶劣的影响。

接到举报后，崇川公安分局钟秀派出所

立即开展调查取证。经查，陈某在朋友圈辱
骂民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最终，陈
某被处行政拘留5日。

陈某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但为时已
晚。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络上
肆意侮辱他人、影响社会秩序，必将受到法律
的严惩。

记者张亮 通讯员袁杰

晚报讯 李某与妻子产生矛盾后，为泄愤
用螺丝刀捅、刺妻子，实施家暴。记者昨天从
海安法院获悉，随着上诉期的过去，该院审结
了这起故意伤害案。李某犯故意伤害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李某因家庭纠纷与妻子杨某产生矛盾。
今年3月的一天晚上，他带着一把螺丝刀来
到杨某宿舍。二人发生争吵，继而相互纠
缠。其间，李某将杨某摁倒在地，用螺丝刀
捅、刺杨某，致杨某左侧部第3~5肋骨骨
折、胸部外伤致纵隔气肿、胸部、左上肢多
处损伤。经鉴定，杨某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
一级。

当晚，公安机关接杨某同事报警后立即
到现场处置，当场将李某抓获，并扣押作案
工具。经审查，公安机关于次日立案。

海安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综合各
项情节，法院依法作出前述判决。一审判决
后，李某未提起上诉。

国际反家暴日刚刚过去，而“反家暴”的
理念应该被每一个家庭成员常记心间。法官
提醒，家暴行为伤害家人，破坏家庭和谐、社
会稳定，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施暴
者终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通讯员何培妮 记者王玮丽

渔船突发大火14名船员遇险
路过船只奋勇救人灭火

女子送亲戚回家时走失
警民接力寻找助其回家

早教机构突然停业引发家长维权
法院判令一次性退还剩余学费

朋友圈里辱骂交警
女子换来5日拘留

用螺丝刀捅伤妻子
一男子获刑1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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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节，警惕团雾“流动杀手”

连日来，崇川
公安分局幸福派
出所组织民警深
入辖区危化品重
点单位开展安全
检查。检查过程
中，民警还对从业
人员现场讲解安
全防范知识，增强
从业人员的安全
防范意识。

记者张亮
通讯员姚小强


